
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

矿产资源开发保护联合监管工作的通知

钦政办〔2022〕35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理区管委，市直各委、办、局：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矿产资源开发保护，建立“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精准监管、提高效能”的矿产资源开发保护联合监管机制，形成联合监管强大合力，提高行政监管效能，推动我市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矿产资源开发保护联合监管若干措施的通知》（桂政办发〔2022〕24号）要求，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就加强我市矿产资源开发保护联合监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联合监管工作机制

（一）强化政府主导责任。市、县区人民政府是矿产资源开发保护联合监管的责任主体，负责统筹本辖区矿产资源开发保护监管工作。成立钦州市矿产资源开发保护联合监管指挥部（以下简称市指挥部），指挥长由协助分管自然资源工作的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担任，成员由市发展改革委、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林业局、市海洋局、市税务局、钦州供电局等部门分管领导担任。市指挥部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监管办），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市指挥部日常工作，落实市指挥部决策部署，制定和执行联合监管工作计划，组织实施联合检查、工作会商和信息共享等相关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自然资源局分管领导兼任。各县区参照成立联合监管指挥部。

（二）实行分级联合检查。市、县区指挥部负责组织开展矿产资源开发保护联合检查，适时开展矿业秩序、矿山安全生产、矿山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税费缴纳、打击侵占破坏自然保护地及林地等专项整治工作。市监管办负责制定市年度联合检查工作计划，对各县区工作情况进行检查，负责协调解决我市矿产资源开发保护监管重大问题，对重大事项进行督办。各县区指挥部负责部署联合检查工作，对本县区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开展联合检查。

市、县区指挥部需按照有关要求，将年度联合检查工作计划按程序报本级人民政府审定。市指挥部每半年向自治区指挥部上报联合监管工作情况，各县区指挥部每季度向市指挥部上报联合监管工作情况。

（三）加大联合查处力度。对联合检查发现的涉矿违法违规问题，由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部门职责依法依规责令限期整改，问题严重的依法予以停产整顿等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公安机关要提前介入，配合收集证据，依法做好案件接收、侦办、处置等工作。对检查发现或者信访举报的矿产资源领域涉黑涉恶问题，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部门职责依法依规处置，严厉打击“砂霸”、“矿霸”，坚决铲除涉矿黑恶势力。市、县区指挥部要协调本级检察院、法院做好案件审查起诉、公益诉讼、审判和执行等工作，坚决纠正和严肃处理该移送不移送、以行政处罚（处理）代替刑事处罚等行为。

（四）强化会商协同处置。市、县区指挥部每年至少组织 1 次工作会商，分析联合监管工作形势，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对需要专项会商的问题，由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发起，同级监管办召集研究。对与矿产资源开发保护相关的突发事件、上级转办交办事件，各级监管办应及时组织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协商处置。

（五）加强信息交换共享。指挥部成员单位应将日常工作中涉及的采矿许可、用地许可、安全许可、林地许可、排污许可、环境影响评价、水土保持、矿山企业主体资格登记等审批登记信息，以及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地、红树林林地、纳税情况等相关信息及时报送本级监管办及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对在日常履职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和案件线索，应及时报送本级监管办及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指挥部相关成员单位要及时将核实处理结果反馈本级监管办，监管办通过适当方式通报指挥部成员单位；涉嫌违纪或犯罪的，按规定将有关线索移送相应机关处理。

二、突出重点领域联合监管 

（一）加强重点环节联合监管。严格依据矿产资源开发保护有关法律法规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水土保持等方案，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安全设施设计、矿业权出让合同等，对矿山企业实施机械化施工、工厂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现代化管理等情况进行检查。

（二）加强露天开采矿山监管整治。对露天开采矿山，重点监管不按照自上而下阶梯式开采、超量越界开采、破坏耕地、水土流失、扬尘污染、污水废水乱排放、废石废渣乱堆放、毁林占林，以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履行不到位等问题。 对存在“半边山、一面墙”开采、水土流失危害、“三废”排放污染环境等问题的，按照“一矿一策”制定整改方案，通过安全隐患整治、矿业权整合、矿业权退出等方式进行整改。

（三）加强地下开采矿山监管整治。对地下开采矿山，重点监管井下超层越界、改变开拓方式等行为；供配电、排水、消防、通风等井下安全避险设施，人员安全防护、安全标识、顶板支护等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矿坑水排放、废石回填和堆放、选矿废水处置、尾矿废石综合利用等情况。

（四）加强矿山生产经营综合监管。市、县区监管办组织对矿山爆破物品购买、运输、流向以及爆破作业安全、矿石及矿产品运输、矿山企业依法纳税和经营情况进行检查，重点查处矿山车辆超限超载，企业偷税漏税、非法销售矿产品，非法建设和使用尾矿库，非法转包分包、出租、挂靠资质证书，以工程建设、生态修复等名义违法采矿等行为。

三、创新联合监管方式方法 

（一）改进监测技术手段。市、县区监管办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技术单位开展地下开采矿山实地核查测量；通过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人工智能（AI）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对露天开采矿山实施监测，精准掌握矿山开采情况。

（二）建设联合监管平台。依托自治区监管办建设的跨终端、多场景应用的信息化科技管矿平台，推动指挥部成员单位间的横向互通和自治区、市、县区矿山企业间的纵向联动；整合污染源在线监测、水土保持监测、电力监测、安全生产监测等数据信息，开发信息上传、在线识别、智能预警、自动报送等功能，实现监测信息即时查询、监测数据统计分析、异常情况预警。探索建设联合监管应用程序（APP），实现信息实时上传和共享。建立推广联合监管公众号，为社会公众提供监督和举报平台。

四、强化联合监管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4·27”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广西工作系列重要指示要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殷切嘱托，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强组织领导，科学统筹谋划，全面履行属地监管主体责任。

（二）落实人员经费。各县区要统筹安排矿产资源开发保护联合监管工作，及时成立指挥部和监管办，安排精干力量负责联合监管工作，所需工作经费应纳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要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三）强化考核激励。各县区要将联合监管责任落实情况纳入年度考核体系，联合监管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应通过通报表扬、项目指标倾斜、政策扶持等方式予以激励；对联合监管工作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通报批评、约谈和问责，涉嫌犯罪的，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监管工作人员应按照规定程序依法履职，确因监管技术手段限制、技术资料不翔实等，或矿业权人采取恶意隐瞒、欺骗、造假等方式规避检查，导致未能及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根据有关规定予以容错纠错。

（四）加大宣传力度。要广泛宣传矿产资源开发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提高矿业权人依法勘查开采、诚信办矿的主体责任意识。持续宣传绿色矿山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矿山生态修复等典型经验做法，曝光违法违规典型案例，鼓励社会公众举报监督，不断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2022年10月25日　　　　

－10－
－1－　

